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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002/CON-IPIM/2026號公開招標 

“2026全球合法與可持續木業高峰論壇”澳門方承辦服務 

 

問題集 

 

一、2026年 4月 24日說明會提出的問題及回覆： 

 

1.  「承投規則」內提及舉辦地點待定，是否即由投標人建議舉辦地點？ 

答： 是。 

  

2.  製作投標書時須順序編碼，是指全部一併編上頁碼，還是按照每份附件

作獨立編號？ 

答： 「招標方案」第 7.4.1 點所列全部必要文件，須於每一頁均標示頁碼。

頁碼編排方式可選擇下列任一形式： 

（一）將所有文件作為整體，依序連續編號；或 

（二）按各附件分別獨立編號。 

前提是，所有必要文件之每一頁均須清楚標示頁碼，不得遺漏。 

  

3.  租賃場地的費用是由投標人負責，還是要跟場地提供單位協商？ 

答： 報價需要包括有關費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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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透過書面方式提出的問題及回覆： 

 

1.  GLSTF2026-03-論壇開幕式：請問於開幕式結束後，開幕式的司儀、PR、

所有直播及傳譯設備等是否要留用於當日下午的「主題論壇」？ 

答： 「承投規則」GLSTF2026-03-論壇開幕式內，列出開幕式必須提供司儀、

PR、所有直播及傳譯設備等內容，而主題論壇屬於木業論壇的重要部分，

投標人應以活動得以順利舉行為前提，因應實際需要建議合適的軟/硬

件配套服務。另外，傳譯設備於「承投規則」內其他專項內亦有提及具

體要求，請投標人按活動整體情況考慮。 

  

2.  GLSTF2026-04-餐飲安排：請問自助午宴是否需要製作 backdrop、

Emcee，會否有其他節目需安排？ 

答： 投標人應以活動得以順利舉行為前提，因應實際需要建議合適的軟/硬

件配套服務。 

  

3.  GLSTF2026-07-新聞發佈會之設施及服務：請問能提供到「活動前新聞

發佈會」的大約時間嗎（會否是活動前一星期或前一天？）；另外，是否

可借用到中葡綜合體內的場地或必須要外租場地？ 

答： 活動前新聞發佈會的日期及場地由投標人建議。 

  

4.  GLSTF2026-08-宣傳及推廣服務：在“本地的需求內容”中「媒體合作

製作短視頻（不少至於 3 場）」及「媒體合作製作短視頻（不少至於 3

條）」，2點要求提供的服務有何不同？ 

答： “不少於 3 場”指的是採訪活動場次；“不少於 3 條”指的是影片成

品。 

  

5.  關於論壇中招募 30個展位參展一事： 

⚫ 是否由澳門承辦方（中標公司）負責擬定參展商名單及進行招募工

作？ 

⚫ 參展是否需要繳付費用？如需收費，收費標準為何？ 

⚫ 對參展對象是否有任何特定要求（例如資質、地區等）？ 

答： 展商招募工作由主辦單位及內地方承辦單位共同負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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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關於海外 200名與會者，請問他們是否需要繳付參會費？其酒店住宿費

用是否由與會者自理？ 

答： 是次活動不需要繳付參會費，海外與會者其酒店住宿費用原則上由與會

者自理，主辧單位及內地方承辦單位特邀嘉賓除外。 

  

7.  關於標書內「媒體合作製作短視頻」的兩項描述，我們在理解上有些不

清楚，懇請  貴局進一步說明： 

描述一：「媒體合作製作短視頻（不少於 3場），含不少於 8個採訪，包

括 CI 接續傳譯。由媒體提供採訪、拍攝、剪輯等製作，並透過其相應

渠道播出。」 

描述二：「媒體合作製作短視頻（不少於 3條），含不少於 8個採訪，包

括 CI 接續傳譯。由媒體提供採訪、拍攝、剪輯等製作，並透過其相應

渠道播出。」 

請問： 

a) 「不少於 3場」與「不少於 3條」在具體執行上有何分別？是否為兩

個不同的交付要求？ 

b) 對於「不少於 3場，含不少於 8個採訪」，我們的理解是：在論壇期

間（例如 2天內）安排最少 3場採訪環節，每場訪問 2至 3位受訪者，

合計採訪人數不少於 8位。請問這樣的理解是否正確？還是有其他預期

的執行方式？ 

答： a) “不少於 3 場”指的是採訪活動場次；“不少於 3 條”指的是影片

成品。 

b) 正確，即 2 天論壇期間，安排不少於 3 場的採訪環節，當中合計採

訪人數不少於 8人，而選用哪個媒體及形式更能提高宣傳效果，則由投

標人自行建議。 

 


